
納入保良局中央採購供應商名單之批核準則
1) 供應商可向本局申請納入保良局中央採購供應商名單，並提交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供保良局審核。

2) 以下是評審供應商申請的準則：

2.1)

2.2)

2.3)

2.4)

3) 經評審而又能確認符合資歷要求的公司，將獲准加入本局供應商名單內。

重要提示：

1)

2)

3) 本局有權覆審任何一間公司成為供應商的資格，並有權在任何時間從核准中央採購供應商名單中暫停或删除任何一間

公司，而無須事前通知該公司及對該公司作出任何賠償。

業務性質及該業務與本局工作的相關程度，即所提供的貨品及服務是否本局會定期或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訂購的；

供應商的成立模式及財政能力 (如需要) - 本局會考慮該供應商的財政能力是否足以完成本局所指派的工作。在一般情況

下，為保障本局利益，供應商或會被要求提交具備穩健的財政能力的證明，亦即取得大額合約前的財務報表；

過往營商經驗或客戶名單 - 供應商應具備提供相關產品或服務的經驗，有關資料可從其公司簡介或客戶名單上的客戶

進行口頭查詢而取得。本局會同時考慮供應商經營業務的年期，其人員配備以及與政府或公營機構的合作經驗等因

素。

本局絕對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申請，成功申請者將收到本局的書面通知，而本局將不會另行通知未能成功的申請者。

已納入在本局的核准中央採購供應商名單内的公司並不表示該公司擁有必要的能力/技術以提供該類別的商品或服務予

與本局。對於已納入在核准中央採購供應商名單內的公司，本局會定期對該公司所提供的產品質素或服務表現作出檢

討，是否能繼續列入名單內將視乎該公司能否提供具競爭力的提案以及其在履行本局合約的工作表現。

供應商的運作模式及團隊能力 - 供應商應具備足夠人力/車隊運送貨品/提供服務至保良局總局、各服務單位及學校；本

局會考慮該供應商送貨安排/提供服務的地區是否足以完成本局的訂購/所指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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